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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81/2021_2022_2006_E5_B9_B

4_E5_85_A8_c48_81564.htm 四、当期所得税和递延所得税的

计量 （一）当期所得税的计量 资产负债表日，对于当期和以

前期间形成的当期所得税负债（或资产），应当按照税法规

定计算的预期应交纳（或返还）的所得税金额计量。假定企

业当期发生的交易和事项（未发生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交

易和事项）按照税法规定计算确定的应纳税所得额为l00万元

，适用的所得税税率为33％，在不考虑其他因素影响的情况

下，确认的当期所得税和所得税负债为33万元。 （二）递延

所得税的计量 资产负债表日，对于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

得税负债，应当按照预期收回该资产或清偿该负债期间的适

用税率计量。 企业经营过程中以各种方式取得的应税所得适

用的所得税税率以及在不同会计期间适用的所得税税率一般

不存在差别。某些情况下，适用税率发生变化的，应对已确

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进行重新计量，除直

接在所有者权益中确认的交易或者事项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资

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以外。应当将其影响数计入变化当期的

所得税费用。 1.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的计量，

应当反映资产负债表日企业预期收回资产或清偿负债方式的

所得税影响，即在计量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时

，应当采用与收回资产或清偿债务的预期方式相一致的税率

和计税基础。 2.企业不应当对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

负债进行折现。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